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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牧渔财联〔2024〕3号

沅江市2024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方案

为规范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确保合理有效使用奖

励资金，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生猪调出

大县奖励资金预算的通知》（湘财预〔2023〕322号）、《湖

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湖南省生猪调出大

县奖励资金监管办法〉的通知》（湘财建〔2021〕13号）文

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切实保护好生猪产业和市场供给基础，以促进生猪生产

和稳定猪肉市场供应为目标，支持生猪规模化、标准化、生态

化生产，增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保障我市生猪产业持续健康

高质量发展。

二、资金来源

沅江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
沅 江 市 财 政 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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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

资金预算的通知》（湘财预〔2023〕322号）下达资金 369万

元。

三、基本原则

1. 坚持“引导生产、多调多奖、注重绩效”的原则；

2. 坚持“公开公正、专款专用”的原则；

3. 坚持促进养殖业健康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

的原则；

4. 坚持扶持规模养殖场的原则。

四、支持方式

奖励资金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方式。

五、资金安排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文件规定，该项资金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

安排用于支持沅江生猪生产流通和产业发展，支持范围包括：

生猪生产环节的圈舍改造、良种补贴、粪污处理、防疫、保险、

养殖设施设备和无害化处理等方面。2024年沅江市生猪调出

大县奖励资金市财政统筹使用 369万元，具体安排如下：

1. 列支 79 万元用于区域性粪污集中处理中心粪污收集

及技术服务费支出。根据《沅江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

推进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沅江市区域性粪污集中处理中心

粪污收集及技术服务费 7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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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支 56万元用于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收集与处理费用

支出。根据《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协议》9.1.2 条“其他病死

动物（牛、羊、家禽等）处理费用为 20万元/年计算。”需资

金 20万元。根据《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充协议》8.1条“本

项目病死畜禽收集、保管、运输服务费采用包干形式：叁拾陆

万元/年”，需资金 36万元。

3. 列支 82 万元用于生猪产业发展的奖补，主要包括粪

污处理设施改造升级、栏舍改造升级、助力乡村振兴支持生

猪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支出。

4. 列支 72 万元用于动物防疫服务支出。包括防疫技术

服务、防疫物资采购、技术培训、畜禽样本建设等方面支出。

5. 列支 80 万元用于生猪屠宰、加工、冷链设施设备的

奖补。

六、实施要求

严格按照《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湖

南省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监管办法〉的通知》（湘财建〔2021〕

13号）和相关财政资金管理要求，坚持“引导生产、多调多奖、

责权对等、注重绩效”的原则，实行先建后补，通过对公账户

或阳光审批系统打卡发放奖励资金。

七、实施程序

奖励资金在实施中分为：政策公开、项目申报、审查确定、

验收评审、资金拨付五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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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公开

方案制定后，及时在畜水中心政府网站上公示公开，并利

用基层防疫员、畜牧协会、规模养殖场技术培训会等对奖励政

策进行宣传。

（二）项目申报

凡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规模养殖场均实行自愿申报，须

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请。建设过程中接受市畜水中心的技术

指导与服务。

（三）审查确定

畜水中心组织有关人员，按照相关要求，对申报奖励资金

的单位、规模养殖场资格条件进行核查，根据奖励资金列支情

况，确定奖励资金实施的养殖场。

（四）检查验收

财政局、畜水中心、养殖场所在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等有关

部门人员组成检查验收小组，对实施建设的规模养殖场进行现

场检查验收，并填写验收审核表，验收结果在畜水中心政府网

站公示 7天。

（五）资金拨付

验收结果公示无异议后，验收小组将验收审核表和有关材

料上报市财政局审核。市财政局依据畜水中心提供的验收审核

表等资料，将奖补资金拨付给养殖场。对在检查验收时未按标

准完成建设内容的，不得享受财政奖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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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由财政局、畜水中心等部门组成沅江市生猪调出大县奖励

资金管理使用领导小组，以确保此项工作高效推进。

（二）加强工作督导

建设过程中畜水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对养殖场进行检查指

导，重点对项目进度、建设内容和建设标准等情况进行实地检

查，确保项目实施按质按量圆满完成。

（三）强化责任追究

要广泛宣传各项奖励政策，让广大养殖场真正了解政策、

享受政策、落实政策，提高发展生猪生产的积极性。生猪调出

大县奖励资金的分配、管理、使用等情况，接受社会和群众监

督，做到奖励政策公开透明，公正合理，坚决杜绝违规操作，

对弄虚作假、骗取冒领、截留、挪用奖励资金等行为，一经查

实，取消奖励资格，收回奖励资金，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九、绩效目标管理

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后，达到如下绩效指标：

（一）产出指标。

1. 数量指标，年出栏生猪 50万头。

2. 质量指标，规模养殖场保持稳定在 95个以上。

3. 时效指标，当年拨付进度达 100%。

（二）效益指标。




